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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21）粤 1971 执恢 548 号案件所涉标的物评估价格的回函 

 

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寮步法庭： 

贵院的《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通知（（2021）粤 1971 执恢 548 号）》

已收悉，贵院于 2018 年委托我们对何鸿超名下位于东莞市寮步镇石龙坑村的一

宗集体住宅用地及地上建筑物进行评估，我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出具世联

估字 DG[2018]H(2)120004 号评估报告，估价对象总价 1,024,994 元。 

现接到贵院的通知，上述估价报告已过使用期限，现我司根据《房地产估

价规范》要求，对估价对象重新进行测算评估，确定估价对象在满足假设与限制

条件下，市场价值为 1,257,064 元。详见下表： 

估价结果汇总表 

币种：人民币 

物业名称 权利人 
建筑面积 

（m2） 

土地面积 

（m2） 

评估单价 

（元/m²） 

市场价值 

（元） 

东莞市寮步镇石龙坑村

一宗集体住宅用地及地

上建筑物 

何鸿超 

198.83 - 800 159,064 

- 122.00 9,000 1,098,000 

合计 - 198.83 122.00  1,257,064   

备注： 1、市场价值对应为建筑面积乘以评估单价，取整到个位数； 

2、本回函自 2021 年 05 月 26 日起壹年内有效。 

 

 

 

 

 

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

二○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


